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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社會工作 

人員協會 

香港社會工作者

總工會 

香港社會服務 

聯會 

立法會張超雄 

議員辦事處 

    

對對對對成成成成立兒童發展基金的立兒童發展基金的立兒童發展基金的立兒童發展基金的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政府於零七至零八年度財政預算案中預留了 3 億元，以成立「兒童發展基金」，香港社會

工作人員協會、香港社會工作者總工會、香港社會服務聯會及立法會張超雄議員辦事處

最近討論基金的目標、對象及運作模式等，本文闡述我們的意見。 

 

1. 扶貧委員會在討論成立「兒童發展基金」的初期，曾提出三個可能模式，包括：兒

童培育基金、兒童目標儲蓄基金及兒童信託基金（扶貧委員會文件第 20/2006 號）。

這三個模式各有目標，在許可的情況下均值得嘗試推行。然而，現時政府撥款推行

的兒童發展基金只有三億元，且為期三年，因此即時推行需要較長年期或其他配套

例如立法等配合的兒童信託基金模式，似乎並不可能。有鑑於即將成立的「兒童發

展基金」的金額及年期，我們建議該基金應主要用於嘗試政府沒有提供的項目，特

別是以儲蓄作為資產累積的項目。本文件將集中討論有關發展兒童目標儲蓄基金的

建議： 

 

理念理念理念理念 /  /  /  / 原則原則原則原則    

2. 「兒童發展基金」應根據下列理念設計： 

 

i)i)i)i) 資產建設資產建設資產建設資產建設 

    「兒童發展基金」應協助清貧兒童及青年累積資產，從而增加他們的發展機會，並

以家庭為儲蓄户口單位。 

 

ii)ii)ii)ii) 參與者供款參與者供款參與者供款參與者供款        

累積資產的基本精神，是協助兒童積極規劃未來，邁向發展目標，所有參與計劃的

家庭，都需參與供款。 (對於收入及儲蓄能力較低的家庭，可減低其儲蓄金額，透

過私人團體或個人捐款補足。) 

    

iii)iii)iii)iii) 目標為本目標為本目標為本目標為本    

「兒童發展基金」的目的之一，是要鼓勵參與者對未來進行規劃，以達脫貧之效，

因此參與者將由個人諮詢員協助，訂立儲蓄目標及制定實踐計劃。 

 

iv)iv)iv)iv) 自願參與自願參與自願參與自願參與    

參與發展計劃需要參與者積極投入才能得以實踐，因此計劃建基於參與者的自願參

與，而非強迫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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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內容內容內容    

3. 以儲蓄作為目標 

香港的勞動市場對勞工的人力資本有越來越高的要求，但是現時本港高等教育 (例

如副學士課程) 或其他有助提昇人力資本的課程費用不菲，以至清貧的家庭較難負

擔。我們認為「兒童發展基金」的目標，應為鼓勵參與家庭為提昇下一代的人力資

本，作長遠儲蓄打算，從而達到脫貧之效。 

 

4. 基於上述原則，建議進行一為期三年 (2007至 2010 年) 的「兒童發展基金先導計劃」，

具體內容如下： 

 

目標： 參與家庭為其兒童設立兒童發展帳戶，計劃的目標為： 

� 協助參加的家庭累積資產 

� 鼓勵儲蓄文化 

� 協助規劃人生及其他發展目標 

 

對象： 來自低收入家庭的兒童 (低收入住戶的定義：按不同住戶人數劃分，收入少於全港相同人數住戶入息中位數一半的住戶) 
 

供款額： 家庭每月供款，供款額將依據參與者的計劃及儲蓄能力而決定 

 

配對供款： 對於收入及儲蓄能力較低的兒童及其家庭，我們建議動員私人團體

及個人作出配對供款 

 

政府獎勵

性撥款： 

我們建議政府為完成供款計劃的家庭，提供相等於其計劃供款總額

(包括家庭供款、私人團體及個人配對供款) 的獎勵性撥款 

 

可行的供

款計劃： 

對於以上建議的三方參與模式 (即家庭、配對供款及政府獎勵性撥

款)，我們建議考慮以下儲蓄水平： 

  各方供款額(每月) (元)  參與家庭 儲蓄 私人團體/ 個人配對供款 政府獎勵性撥款 三方供款總額 (一年) (元) 1) 高額 400 / 400 9600 1a) 收入偏低的家庭 200 200 400 9600 2) 低額 200 / 200 4800 2a) 收入偏低的家庭 100 100 200 4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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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以上 4個供款計劃各有 8,000 人參加，每期 2 年。則： 

- 家庭供款總額為 1.728億 

- 私人團體及個人配對供款總額為 0.576 億 

- 政府獎勵性撥款總額為 2.304億 

三方供款總額 (2 年) 為 4.608億元 

 

供款用途: 參加供款計劃的兒童，需遞交儲蓄計劃及闡述如何運用儲蓄額的個

人發展計劃，目標須與個人發展或提升就業能力有關。完成供款後，

有關家庭及兒童須根據預早訂定或經修訂的目標運用有關款項。以

14至 15 歲的參加者為例，目標應與發展人力資本，以達脫貧之效相

關，具體來說，可以包括： 

- 與教育有關：如支付高中或專上教育的學費 

- 與就業準備有關：如參加培訓計劃 

- 與個人發展有關；如參加遊學、學習某項謀生技能 

 

此外，兒童發展帳戶的金額，應豁免於綜援計劃內的資產限額 

 

管理形式: 兒童發展帳戶由金融機構管理，社會服務機構提供個人諮詢服務、

設立師友計劃等 

 

 

 

配套措施配套措施配套措施配套措施 

5. 「兒童發展基金」的目的，乃是協助參與者累積資產，並建立長遠規劃人生以及儲

蓄理財的習慣，因此計劃必須輔以下列配套措施:  

 

� 為參與家庭提供理財教育及財務諮詢服務，建議由財務機構負責。 

� 設立個人諮詢服務員，為參與計劃者提供有關個人發展及生涯規劃、就業的 

諮詢輔導服務及師友計劃。建議由非政府機構負責。 

   

政府政府政府政府撥款撥款撥款撥款    

6. 撥款予參與家庭 

建議政府為每一戶口作對等的獎勵性撥款(見上文第 4 段)  

 

7. 撥款予運作機構 

政府應撥備資金予運作機構，為參與計劃的兒童提供個人諮詢服務，開展師友計劃

及籌募私人團體/個人的捐款及協調金融機構與參與家庭的活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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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撥款予研究工作 

應撥備資源進行檢討先導計劃的成效，包括檢視清貧家庭的儲蓄能力，動員社區參

與有什麼困難及資產建設的成效等。 

 

 

未來路向未來路向未來路向未來路向    

9. 我們期望先導計劃能持續下去，屆時參加者可考慮延長供款期，以積累更多款額作

更長遠的發展用途。 

    

    

總結總結總結總結 

10. 根據海外經驗，資產建設對低收入家庭帶來正面的經濟及非經濟效果，對紓緩跨代

貧窮有顯著功效。上述的「兒童發展基金先導計劃」建議，期望可以對香港的滅貧

工作，帶來新的方向。 

 

 

2007年 5 月 2日 


